授 权 委 托 书

委托单位： 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齐宏

受托人：    姓名：陈朝（110101198209071533）
工作单位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
职务：评估助理

现委托上列受托人领取2016-1-E-3-142北京市密云区城后小区10号楼5层1单元401号住宅用房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项目的评估费。

委托单位： 

法定代表人：

2018年1月12日
